
 

  
 

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郑政办文 〔2020〕4号

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郑州市2020年政府立法计划的通知

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市人民政府各部门,各有关单位:

《郑州市2020年度政府立法计划》已于2020年2月21日经

市政府第4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,现予印发实施,并提出如下

要求。

一、高度重视政府立法工作

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和市人民政府各部门、各有关单位

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坚持党对立法

工作的领导,围绕市委、市政府中心工作部署,强化法治意识,

着力解决城乡建设管理、生态环境保护、历史文化保护、民生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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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保障等重点领域的法律问题。推进科学立法、民主立法、依法

立法,切实提高政府立法质量,更好地发挥法治对改革发展稳定

的引领、规范、推动作用,为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提供法治保

障。

二、切实履行政府立法责任

(一)市司法局要统筹推进2020年度政府立法计划整体工

作,加强对起草部门及有关部门的立法业务指导和督促协调,在

起草部门向市政府正式送审后,按程序组织开展立法审查、公开

征求意见、专家论证、修改完善;条件成熟的,按计划提请市政

府常务会议审议。要健全政府立法的立项、调研、起草、审查、

修改、协调等立法工作机制,研究探索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

的立法工作方式方法,着力提高政府立法质量和效率。

(二)承担政府立法项目的部门,要切实履行立法主体责任。

凡列入2020年度政府立法计划的项目,责任单位要增强依法治

理意识,运用法治的思维去推进工作、解决问题、完善机制,加

强对具体立法工作的组织领导和推进落实,将完成立法项目纳入

本部门2020年度责任目标绩效考核范围,制定立法推进方案,

落实立法责任,明确具体工作要求及完成时限,确保及时送审。

如出现新情况、新形势或者因其他特殊原因不能按计划完成立法

任务的,应当及时向市政府提交书面报告说明情况。

(三)相关职能部门要积极参与政府立法工作。在立法征求

意见、立法协调或者座谈中,要结合部门职责和工作实际,深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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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论证,认真负责地提出意见和建议,经本单位主要领导签名

盖章后按时反馈,把政府立法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争议在提请市

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前研究解决。

三、着力提高政府立法质量

(一)起草部门在起草政府规章草案时,要充分发挥本部门

法制机构的统筹协调和审查把关作用,有效提高规章送审稿质

量。起草过程要坚持问题导向,深入调研论证,找准行政管理和

政务服务中存在的突出问题,认真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措施,

科学设计法律制度,突出特色,力求实效,切忌照搬照抄上位法

规定或者其他地方立法条文。起草部门向市政府呈报送审查材料

前,要充分向本行业、本系统和相关部门征求意见,研究反馈意

见,尽量吸收采纳。对部门之间存在争议的问题要主动沟通,积

极协调,力争达成一致。

(二)市司法局在审查修改阶段,要严格依据国家法律法规

规定,研究发展改革的方向和政策规定,围绕市委、市政府决策

部署,提出审查修改意见。要发挥好市政府法律专家咨询团和政

府立法基层联系点在政府立法中的作用,广泛听取各有关方面的

意见和建议,充分在政府立法中体现民意,符合民情,服务民

生。要有效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,切实维护社会

公共利益和民生权益,努力做到立法与改革决策相衔接、相统一。

四、严格执行立法计划

(一)承担保证项目的责任单位,要尽快抽调业务骨干成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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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草专班,加快推进起草工作,按照计划提请市政府常务会议审

议的时间,至少提前3个月向市政府呈报以下材料:

1.正式送审文件;2.行政办公研究规章草案的会议纪要

(录);3.政府规章草案文本;4.起草说明;5.参阅资料对照表

和依据汇编;6.起草阶段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及采纳情况;7.本

部门法制机构的具体审核意见。

向市政府送审后,责任单位主要负责人要抓好推进落实,组

织起草专班成员参加集中研究、审查修改、专家论证、立法协调

等具体工作。

(二)承担力争完成项目的责任单位,要尽快研究解决在立

法项目推进中存在的主要问题,有针对性地组织调研论证,修改

完善立法材料。立法条件成熟的,可以按程序报送市政府审查。

(三)承担调研项目的责任单位,要结合工作实际,深入调

查研究,推进相关立法工作。立法调研要有计划、有方案、抓落

实、出成果,形成书面调研报告,2020年9月30日前报市司法

局。调研报告作为编制下一年度立法计划的重要参考依据。

附件:郑州市2020年度政府立法计划

2020年3月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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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郑州市2020年度政府立法计划

一、保证项目

序号 名 称 类型 责任单位
提请市政府

常务会审议时间

1 郑州市非机动车管理办法 制定 市公安局 2020年5月

2 郑州市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 修订 市司法局 2020年7月

3
郑州市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
员管理办法

制定 市公安局 2020年9月

4
郑州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
管理办法

修订 市生态环境局 2020年11月

二、力争完成项目
序号 名 称 类型 责任单位

1 郑州市数字化城市管理办法 制定 市城管局

2 郑州市再生资源管理办法 制定 市供销社

3 郑州市违法建设查处办法 制定 市城管局

4
郑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
办法

制定 市城建局

三、调研项目
序号 名 称 类型 责任单位

1 郑州市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 制定 市住房保障局

2 郑州市城市快速路管理办法 制定 市城管局

3 郑州市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 修订 市消防救援支队

4 郑州市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 修订 市住房保障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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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办:市司法局 督办:市政府办公厅七处

 抄送:市委各部门,郑州警备区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,市检察院。

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0年3月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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